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
主要内容

一、规划依据
[bookmark: OLE_LINK1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安徽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黄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、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规规范。
二、规划范围和期限
本规划编制范围为：黄山市辖区，包括屯溪区（含高新区）、徽州区和黄山区三个区，面积合计2357平方千米。
结合目前时间节点，本规划编制期限为：2025~2035年。近期为2025~2030年，远期为2031~2035年。规划基准年为2024年。
三、规划目标
规划期内，黄山市将形成“双路气源、南北分供、高压C型输配、中压分片成网”的天然气输配系统供气格局，构建城乡供气一体化、互联互通的中压输配网络。对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及瓶装供应站实施合理化布局、规范化建设、信息化管理，打造布局合理、运营规范、建设有序的瓶装供应体系。建成与黄山市发展相适应的更安全、更高效、更便捷的现代化燃气服务体系。
四、规划总体思路
以保障黄山市能源持续安全稳定供应为前提，以实施 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战略、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，遵循“区域一体、协调发展，主辅结合、因地制宜，实事求是、科学预测，清洁低碳、绿色发展，智能高效、安全供应，系统观念、有效管理”原则，积极推进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利用，优化城乡能源消费结构，构建安全稳定、智能高效、绿色低碳、城乡协调的燃气供应保障体系，为黄山市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，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、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新高地、长三角绿色发展示范区、安徽省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能源保障。针对燃气现状存在的气源结构单一、输配系统不完善、应急储气能力不足、液化石油气供应体系不规范等问题，提出气源保障、输配系统建设、安全管理、智慧燃气建设、环保消防等多方面规划策略。
五、规划核心内容
（一）市场规模预测
天然气：2030年，居民管道天然气整体气化率52%，气化户数12.7万户，总耗气量6751万Nm³/a，中压管线建设合计长度445公里；2035年，居民管道天然气整体气化率65%，气化户数17.1万户，总耗气量9036万Nm³/a。
液化石油气：2030年，居民用户约5.6万户，年用气量约6088吨；2035年，居民用户约4.8万户，年用气量约4942吨。
（二）气源规划
天然气：市辖区中心城区及周边城镇以管输天然气为主，近期管线无法到达的乡镇采用LNG气源站供应，远期逐步接入管输天然气。近远期屯溪区和徽州区由黄山门站下载宣城-黄山干线气源，黄山区远期由三口门站、谭家桥门站下载旌德-三口支线气源，形成南北两路气源格局。
液化石油气：作为天然气的补充气源，供应管道天然气未覆盖区域及不具备管道接入条件的用户。
（三）天然气输配系统规划
黄山市形成“双路气源、南北分供、高压C型输配、中压分片成网”的天然气输配系统。双路气源即屯溪区和徽州区依托宣城-黄山干线气源，黄山区远期依托旌德-三口支线气源；南北分供即南部核心城区（屯溪区、徽州区）与北部黄山区形成两大独立供气体系；高压C型输配即核心城区构建串联重点区域的C字型次高压输配系统；中压分片成网即核心城区构建中压大环网，黄山区形成南北两条中压干管串联各片区的网络体系。
（四）液化石油气供应系统规划
黄山市到2035年保留3座储配站，总储存容积750立方米；规划10座Ⅱ类瓶装供应站，按乡镇用气规模布局，保障用户用气便捷性。
（五）安全和智慧燃气规划
气源安全：构建次高压供气网络，优化中压主干管网，建设应急储气设施，加强与周边区域管网互联互通，制定应急预案。
智慧燃气：建设市区级燃气管理系统和企业级智慧燃气体系，涵盖智慧建设、智慧运营、智慧服务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、数据建设和平台建设，实现燃气供应全流程智能化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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